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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新永安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大揚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申請

變更董事、監察人及經理人案」鑑定人書面意見 

          (世新大學傳播管理系林富美教授) 

 

一、有關本案任用之董事、總經理是否涉公司法直接或間接控制他公司之人事、

財務或業務的問題： 

 

審視 NCC所提供之書面資料與律師事務所的說明等資料，並無法了解是否

有中資或其它非資料所能載述之規管問題，僅能就有關資料，同意貴會所統整之

數據資料，書寫如下之意見： 

 

1.新永安與大揚等 2公司因分別由得濬投資公司及堉豐投資公司所持有，與中投

等 4家公司間，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。 

 

2.中投等 4家公司與新永安等 2家公司，或得濬等 2公司間，並無相互持股之情

事，新永安等 2家公司之董事，目前與中投等 4家公司，無半數以上之董事相

同。 

 

3.中投等 4家公司與新永安等 2家公司，或得濬等 2公司之人事、財務或業務相

互獨立，並無受他方控制之情形，也無合資經營契約、資金融通或背書保證等

情事，非公司法上之關係企業。 

 

4.凱月公司間接持有台數科公司 21.33%股份，直、間接持有台數科公司股份之合

計為 34.68%，尚未達台數科公司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之半數。 

 

5.凱月公司未投資中投、大屯、佳光與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，無持有

中投、大屯、佳光與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，或

資本額逾半數之情事。 

 

6.凱月公司，在台數科公司 11席董事中僅有 3席代表人，凱月公司之董事與台

數科公司之董事，亦無半數以上相同之情形。台數科公司及其子公司中投、大

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經理人，非由凱月公司所派任，

其人事、財務與業務由各該公司自行管理經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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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凱月股份有限公司投資之資金來源，係以其子公司之資產及凱月公司持有之長

期投資作為擔保，共同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申請貸款取得資金。 

 

8.凱月公司與台數科公司或其子公司中投、大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

統經營者，並無簽訂合資經營而取得經營權之情事。 

 

9.凱月公司與台數科公司或其子公司中投、大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

統經營者，未有資金融通之情事。 

 

10.凱月公司與台數科公司或其子公司中投、大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

系統經營者，未有背書保證之情事。 

 

11.凱月公司於台數科公司 11席董事中僅有 3席代表人，凱月公司之董事與台數

科公司之董事，亦無半數以上相同之情形。中投、大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

線電視系統經營者之董事皆為法人指派代表，與凱月公司相同者各有 2席，未

達中投、大屯、佳聯 11席董事之半數及佳光 5席董事之半數。 

 

12.凱月公司之資本額及股份總數未達台數科公司之半數，台數科公司及凱月公

司之已發行有表決權股份總數或資本額，無半數為相同股東持有或出資之情

事。 

 

13.凱月公司直接持有台數科公司 13.35%之股份，台數科公司及其子公司中投、

大屯、佳光及佳聯等 4家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未對凱月公司投資，故無相互投

資之情事。 

 

二、本案對於市場競爭之影響 

 

1.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度產生變化 

 

凯月公司間接投資新永安及大揚公司，當然會對市場占有率及集中程度產生

變化。 

但在數位匯流與全媒體的發展趨勢下，有線電視的閱聽人收視習慣已大幅產

生變化，如視頻網、新媒體、自媒體等，已成為閱聽人收視另類選擇，加上這些

新媒體平台，互動及黏著度強，類型分眾化精準，已成為廣告主下單，不可忽略

的市場，今年，其整體廣告市場總額比例也超越傳統媒體。 

故縱然有線電視市場併購或交叉持股投資，業者無疑必需面對上述市場之結

構性變遷下強大的競爭，且需真誠面對閱聽大眾市場需求，照顧其收視權益，方

能因應競爭，以利永續經營。故若能藉此強化其市場競爭力，迎戰市場多元需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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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匯流驅勢，對於有線電視業者之營運管理，本案之經營結構變化，未嘗也是一

種轉機。 

 

2.價格或服務對其他系統經營者、其他平臺或頻道業者產生之排撥影響 

 

在有線電視市場中，有關系統業者、頻道業與其它平臺間，透過結構性集中，

以價格或服務影響排撥，對於相關業者來說，應該不是新鮮事，本案當然存在著

如此的影響。 

但內容的排撥，涉及市場反應，當有線電視收視佔市場大宗時，此問題無然

會阻礙閱聽眾多元內容收視之權利。然而當閱聽大眾有更多元（如視頻網、新媒

體、自媒體等內容）的選擇時，若再透過結構性集中，以價格或服務對於排撥產

生影響，無疑將更不利於競爭。所以我認為市場機制會弱化此方面問題，業者最

大的挑戰在於內容市場是否具競爭力。 

 

3.促進網路設置與技術升級之可能性 

 

面對數位匯流的產業結構性變遷，建議應要求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

業，促進現有網路設置，並提升工程技術。對於業者，能強化數位硬體建設，也

有利其市場競爭。 

 

4.有線電視相關產業（含水平或垂直)影響 

 

就經營人結構與持股比例，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經營頻道供應

事業或代理頻道，很難具體論斷對有線電視相關產業產生水平或垂直影響。 

 

5.阻礙新進業者進入市場問題 

 

就有關就持股比例與經營者結構分析，其集中情況，目前尚無法具體認定足

以成為影響市場參進障礙之關鍵要素，或阻礙新進業者進入市場。建議之後，若

有相關事例發生，則透過相關規管辦法再來處理。 

 

三、對於消費者權益之影響： 

 

1.服務資訊揭露之影響 

 

本案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利用官網、月刊、帳單或媒體

等，加強揭露相關服務訊息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及後續規管審鑑之基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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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服務品質提升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對訂戶之服務品質提升之相關

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3.促進服務互通可能性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增進技術之互通應用或相

關研發技術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4.增進訂戶多元選擇服務之可能性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提升訂戶對於多元服務之

選擇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5.消費爭議處理機制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建構迅速且有效之消費爭

議處理機制，以保障消費者權益之機制，並落實管理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6.既有訂戶權益之影響及實施訂戶權益保障畫之合理性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對如何合理保障訂戶權益之辦

法，並落實管理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7.個資料搜集、處理及利用之保護措施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妥善保護訂戶個人資料，

並依相關法令，提出個人資料保護措施，並落實管理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四、對於其他公共利益之影響： 

 

1.健全通訊傳播產業 

 

建議凱月公司間接投資新永安及大揚公司，應提出本案如何促進通訊傳播新

技術及服務之發展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2.通訊傳播產業從業人員勞動權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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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凱月公司間接投資新永安及大揚公司，應提出如何保障既有從業人員勞

動權益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3.促進多元文化均衡發展 

 

面臨數位匯流與市場競爭，為保市場永續經營，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

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在節目類型與內容產製等等，確保閱聽人之多元文化近用

權等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4.強化地方普及發展及偏鄉地區普及服務 

 

為落實業者公共利益之義務，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

如何增進經營區内地方普及發展及偏鄉地區普及服務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

之條件。 

 

5.促進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勢族群近用服務之可能性 

 

建議新永安及大揚公司與其關係企業，應提出如何規劃身心障礙者及其他弱

勢族群近用服務之相關計畫，作為審酌本案之條件。 

 


